
住院墊付服務 
(適用於入住中國內地醫院)



住院墊付服務

住院墊付服務乃由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香港人壽」）特別安排，並由香港鎂信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鎂信健康」）提供。此服務旨在讓受保人於入住中國內地醫院時，無需為即時籌措資金

而煩憂。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只需於入院前提出申請，經香港人壽審核通過後，香港人壽將通知 

鎂信健康代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支付符合資格的住院費用，從而有效減輕資金壓力。

住院墊付服務讓受保人安心入住醫院，專注康復，無需為費用周轉而煩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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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住院墊付服務

保單有效期內受保人可向香港人壽申請啟動該服務。 

申請住院墊付服務

I.	 申請方式

	 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於入院前最少五 (5) 個工作天填妥住院墊付服務申請書及提供下列申請材料，

並透過以下方式交回給香港人壽：

	 a. 電郵：client_service@hklife.com.hk；或

	 b. 傳真：(852) 2785 0656

II.	 申請材料

	 住院墊付服務申請另須提供以下材料，包括但不限於：

	 1)	受保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

	 2)	受保人的入院單或入院通知單、繳費通知單；

	 3)	該次住院治療疾病相關的門 / 急診病歷、診斷材料；

	 4)	該次住院治療疾病相關的檢查報告（如電腦斷層掃描 (CT)、磁力共振 (MRI)、超聲波、X 光、 

	 心電圖、血液檢驗）；

	 5)	病理報告（診斷為惡性腫瘤時需提供）。

申請追加墊付時需要提供受保人住院日費用清單。根據病情情況的不同，香港人壽可能會聯繫保單

權益人補充其他與該次住院相關的醫療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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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流程

1)	 服務申請

	 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填妥住院墊付服務申請書並向香港人壽提供有關申請材料。

2)	 服務審核

	 香港人壽將在收到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提供的完整資訊與材料後的 5 個工作日內予以回復。

香港人壽將以電話方式通知保單權益人安排詳情及向保單權益人發出住院墊付安排通知書。 

同時，亦會通知鎂信健康有關審核結果和授權金額。若申請的預估醫療費用較高（如超過 

10 萬元人民幣）或預計治療天數較長（如超過 30 天），審核時間可能會相應增加。  

3)	 墊付安排

	 鎂信健康在收到香港人壽發出之住院墊付安排通知書後，將按照審批額度向受保人入住的 

醫院安排費用墊付服務。如有必要，保單權益人/受保人需配合提供所入住醫院的對公支付收款 

帳戶（如單位名稱、開戶銀行、帳號、住院登記號等），以便鎂信健康安排費用墊付。 

入院時，相關醫院將會核實受保人身分，並接受住院墊付安排通知書上所列明之授權金額。

4)	 追加墊付

	 在受保人住院期間，如因治療必須，需要延長住院天數或增加墊付額度的，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須提交最新的住院病歷材料和住院費用情況，向香港人壽發起追加墊付申請。如追加 

墊付申請通過的，香港人壽將通過鎂信健康向醫院追加墊付費用。

5)	 出院安排

	 出院時，請向醫院繳付任何自付額、不合資格費用及扣除住院墊付安排通知書上所列明之授權

金額後之淨額。

6)	 理賠申請

	 在受保人出院後，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須保留住院費用發票和其他相關病歷材料，並向 

香港人壽發起理賠申請。如有需要，鎂信健康將協助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準備理賠材料。 

7)	 理賠結算

	 在理賠審核結束後，香港人壽將會向保單權益人發出賠償通知書。若有任何差額，「差額付款

通知書」將於收取差額費用十四 (14) 天前發出。香港人壽將於住院墊付服務申請書內所提供之

信用卡戶口中收取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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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住院墊付服務注意事項

1)	 若指定保險計畫失效或終止，則住院墊付服務將自動終止。住院墊付服務乃由香港人壽安排

及鎂信健康根據當時涵蓋之服務及保障提供予受保人，有關所涵蓋之服務及保障如有不時之 

更改，將不會預先通知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若香港人壽與鎂信健康之間的安排終止或 

鎂信健康終止其業務，香港人壽沒有責任另覓其他服務提供者以代替鎂信健康及其所提供之 

服務。

2)	 住院墊付服務是香港人壽特別為投保指定保險計畫之受保人提供在保單條款以外的增值服務，

住院墊付服務並不構成保單的一部分，香港人壽保留可以隨時調整或終止住院墊付服務之 

權利。若香港人壽停止提供住院墊付服務，須於三十 (30) 日前以書面通知保單權益人。

3)	 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有提供完整真實病歷資料的義務，提供的資料將直接提供予鎂信健康， 

鎂信健康對相關資料和資訊負有保密的責任。

4)	 香港人壽擁有住院墊付服務的最終解釋權，保留對具體服務內容及服務流程進行調整的權利。

5)	 香港人壽毋須就保單權益人及 / 或受保人因鎂信健康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之供應而 

直接或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式，向保單權益人 

及 / 或受保人承擔任何責任。

6)	 本服務僅適用於中國大陸地區二級及以上的公立醫院及私立醫院。

7)	 本服務並不適用於門診治療。

8)	 在申請住院墊付服務前，受保人須在該醫院先行就診並得到住院通知，並填妥住院墊付服務 

申請書及提供有關申請材料。

9)	 若因任何不保事項之疾病 / 傷病引起之住院，將不能享用本服務。

10)	成功批核住院墊付服務並不代表香港人壽確認賠償資格，請關注受保人的保單條款中約定的 

診療費、床位費、自付比例、免賠額和其他保障限制（如適用），實際賠償金額鬚根據保單 

條款及規定而決定。超出保單保障範圍的費用需要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自行承擔。如受保人

的就診涉及到保單條款不涵蓋的專案和費用或保單條款約定的自付部分，則需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自行承擔。 

11)	如果後續覆核審議後或者有新的資訊證明該治療或費用不屬於保單保障範圍，已批的授權可能

會被撤銷。已經墊付給醫院的費用，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應當操作返還。

12)	請配合及時支付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需承擔的自付部分費用，如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未能支付，

可能影響受保人住院墊付服務的正常使用。

13)	考慮到急症情況下無法及時出具書面授權許可回復及 / 或因其他原因導致住院墊付服務未能 

成功安排，保單權益人 / 受保人可以按照正常就醫程式接受治療，並自行支付相關醫療費用，

而後按照事後理賠流程向香港人壽申請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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